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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机制建设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结合法院工作实际，

制定《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机制建

设的若干意见》，具体规定如下：

一、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政治站位，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牢固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创新”的理念，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保护的主导作用，妥善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注重

知识产权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激发全社会

创新动力，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



二、实现知产案件全流程网上办理，切实方便群众诉讼。

充分发挥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的优势，以“一站式”诉讼服务

中心平台为依托，知识产权案件实现网上立案、网上缴费、

网上提交证据；以移动微法院、云庭审平台为依托，实现案

件网上阅卷、网上调解、网上开庭；以执行指挥中心平台为

依托，实现案件网上财产查控、网上拍卖财产、网上发布失

信被执行人信息；从立案、审理、执行各个环节方便群众诉

讼，实现从“多跑路”向“少跑路”、“不跑路”的转变。

三、加大案件简易程序适用力度，不断提高办案效率。

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标的不大、案件事实相对简单的知识产

权纠纷案件，要加大简易程序适用力度，缓解“案多人少”

压力，缩短案件办理周期；同时，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在立案时当事人直接按照减半的标准预交诉讼费用，减少当

事人退费手续，提高办案效率，如果案件需转入普通程序审

理，可按照规定通知当事人补交诉讼费用。

四、探索知产案件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保护无缝衔接。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中心和知识产权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的作用，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调解

员，建立案件诉前调解制度，实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

保护的无缝衔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对于调解中心调解成功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法

院及时进行司法确认，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保护一站式、全流



程、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机制，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

境和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

五、加大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力度，实现双重效果统一。

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结合被诉当事人知识产权法律观

念欠缺的实际情况，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树立“变法庭为课堂、

化办案为普法”的办案指导思想，把案件调解作为处理知识

产权纠纷的首选模式，加大案件调解力度和及时履行的力

度，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努力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处理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六、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三合一机制，增强司法保护效果。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建立知识产权审判

团队，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有效预防

同一行为在民事、刑事、行政法律关系认定方面的冲突，有

效实现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

效能和综合效能，实现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审理，增强司

法保护的效果。

七、构建知识产权执法联动机制，注重协同保护配合。

加强和卫滨区知识产权保护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区检察院、卫滨公安分局、区文

化广电和外事旅游局、区农村农业局联合下发《卫滨区关于

建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建立

线索移交通报制度、定期会商制度、联合执法制度、执法协



作制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制度，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

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

八、打造知识产权精准服务模式，切实提升执法满意度。

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和企业期盼，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选派业务骨干，通过“面上培训、点上对接、对症下药、靶

向治疗”等服务方式，对商户、企业开展问需把脉式的精准

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创造、高水平应用、高效率保护、高效

能管理提供定制化援助，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九、强化知识产权业务学习，提升知产保护能力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学习培训，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处

理的能力水平；注重发现和总结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切

实解决知识产权“举证难、成本高、周期长、赔偿低”的问

题；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

力度和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加大对于知识产权虚假诉讼、恶

意诉讼等行为的规制力度，防止滥用知识产权，推进知识产

权诉讼诚信体制建设；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类案检

索”制度，统一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权威。

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积极开展不同形式、不同渠道的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活动，提

升全社会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开展“送法



进企业”活动，到企业进行走访，开设法律讲座，普及法律

知识，为企业答疑解惑，纾难解困；积极开展“巡回审判”，

以案说法，议案讲法，实现办案普法双重效果，达到“审理

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

2021 年 11 月 20 日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 [印发日期]印发


